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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递进式社会融合的可见性:
B 站残障 UP 主的媒介实践

林仲轩　 唐嘉闻

摘要:长期以来,包括残障群体在内的社会边缘群体都面临“不可见”的困境,这成为其

遭受社会排斥的重要根源。 而社会化媒体平台的视觉可供性带来了可见性赋权,不仅为残

障群体的可见性争夺提供了特殊机会,也使得“可见性”成为他们逐步提升社会融合的路径

之一。 聚焦残障群体的可见性问题并基于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发现:B 站残障 UP 主主

要通过“进行自我展演”和“建构积极话语”这两种可见性争夺策略来实现进入公共领域和

积累公众关注度的目的,进而“设置公共议题”以推动社会层面的实质性改变而进一步融入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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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随着残障权益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残障的不可见性” ( invisibility
 

of
 

disabil-
ity)问题成了残障研究领域乃至更广泛的跨学科残障研究的一个重要批判主题。 几代残障权益行动

者和学者的不懈努力,使残障在现实生活和学术领域日益“变得可见” ( becoming
 

visible) ,并成为“社

会差异一个日益公认的维度” [1] 。 因此,学者越来越关注残障群体的可见性争夺问题,呼吁将残障的

可见性问题视作一种关乎基本人权的政治问题,确保残障群体在全球发展和学术研究中的可见性和

代表性,满足残障者不被社会排斥的基本权利,即“被接纳为有价值、有意义、重要性的社会成员:拥
有归属权的人” [1] 。

新媒体技术特别是社会化媒体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对包括残障群体在内的社会边缘群体进行

了可见性赋权,包括“被看见的权利,以自己定义的方式被看见的权利,赋予他人可见性的权利” [2] ;
这对残障群体的可见性争夺和社会融合都有实质性意义。 本研究聚焦社会化媒体语境下残障群体

的可见性争夺和社会融合问题。 具体而言,本研究以 B 站残障 UP 主为研究对象,基于参与式观察和

深度访谈,探索其如何通过媒介实践争夺可见性,以递进式地争取社会融合。 对于残障 UP 主而言,
社会化媒体可见性带来了社会融合的可能,并且随着可见性的积累,他们也逐渐从个人感知和社会

现实两方面实现更高层次的社会融合。 在这过程中,他们主要通过“进行自我展演”和“建构积极话

语”两种可见性争夺策略来实现进入公共领域和积累公众关注度的目的,并在获得“公平的可见性”
( fair

 

visibility)的基础上“设置公共议题”以推动社会现实层面的改变而进一步融入社会[3] 。

二、社会化媒体时代可见性作为社会融合的新路径

(一)从可见性到可见性政治

长期以来,与“看 / 视 / 见” ( look,see,gaze,visual,vision 等)相关的行为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



题,特别是其中“看与被看” ( seeing
 

and
 

being
 

seen)的问题,被认为是表征能动性和知识生产的核心

而被作为关键命题广泛讨论[4] 。 “看与被看”问题的讨论焦点更具体地指向了“可见的” ( visible)或

者“可见性” ( visibility)的问题,即个体在日常生活中能看见或能被看见的可能性,这与其视觉的物理

能力及所处环境的时空属性有关,即个体的视野边界是由此时此地的空间和时间属性塑造的[5] 。
但是,可见性并不完全受限于物理性的视觉范围或者物理时空的此时此地,甚至并不以此作为

绝对前提[6] ,而是更多地取决于复杂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因为这些因素和力量都会对“什

么可见、什么不可见、谁被看到以及谁不能看到”的问题产生影响[7] 。 在这个意义上,可见与不可见

已经成了一个“政治问题” ( political
 

issue) [2] ;相应地,可见性本身就被认为是一种新的政治,即“可

见性政治” ( politics
 

of
 

visibility) ,甚至大有取代“身份认同政治” ( politics
 

of
 

identity)之势[8] 。 这种可

见性政治在根源上便常常与边缘群体联系在一起,在性别、残障或者边缘及少数群体的研究中被广

泛讨论[9] ,因为在主流社会中常常不可见的边缘群体最需要基本的可见性才可能获得各种公民权

利。 这时候,“变得可见” ( become
 

visible)不仅意味着个人或集体的特定需求、权力和利益在社会政

治中获得承认,甚至能够以此来抵抗歧视性和压制性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10] 。 因此,可见性被认

为具有挑战霸权权力结构的潜力,是“政治能动性和社会承认的先决条件” [11] ;争夺可见性也便常被

赋予特殊的积极意义,成为社会边缘群体改变深层结构性问题的途径之一。 比如,女性通过“变坏表

演” ( perverting
 

performance)能动性地进行性别上的视觉重构,从而争夺可见性并挑战传统规制性的

性别表征和身份认同烙印[12] ;移民家政女工能够通过具身抗议、民族舞蹈和民族志式纪录片等方式

打开阈限空间( liminal
 

spaces)以争夺可见性[13] ;中国残障女性也可以通过身体经验、身体图像和社

交媒体联结等进行身体展演,改变我们对残障、性征和认同的想象,最终迈向一种可能的可见性

政治[9] 。
(二)边缘群体的可见性争夺

媒体作为赋予事件、个人、团体等以可见性的重要机构,承担了揭示和重构谁被看见、谁被隐身、
谁能看见、谁的视线受阻的视觉任务[14] ,在边缘群体争夺可见性的过程中往往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在传统媒体时代,主流媒体体制性地垄断了可见性,导致社会边缘群体往往难以自主或充分地获得

可见性,常常需要借助越轨行为或者表演进入传统媒介场域才能获得一定的社会可见性[15] 。 新的

媒介技术特别是社会化媒体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大众媒体对社会可见性的垄断,对边缘

群体的可见性争夺进行赋权,使其得以自我展现以获取他人注意力,而这实际上拓展了公共领域的

内涵与意义,也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传播、媒介与社会的关系[16] 。 Daniel
 

Dayan 甚至认为这种可见

性权利是“被剥夺可见性群体” ( visibility-deprived)的一项基本人权,“新媒体不只使公众得以获得可

见性,并且是以自己定义的方式;新媒体还使公众得以定义他人的可见性,做可见性的组织者” [2] 。
因此,有越来越多研究关注到新媒体技术特别是社会化媒体对社会边缘群体争夺可见性的重要

积极作用。 比如,曾丽红等人的研究指出社会化媒体可以将被遮蔽的女性话题带入公共领域,使其

成为舆论“可见”的传播主体去争夺社会注意力,进而可能发展其主体性使其成为潜在的政治行动

者[17] 。 因此,姜红和开薪悦认为社会化媒体带来的“可见性”改变了舆论的呈现样态,舆论如何可见

的问题成为评估媒体是否包含多元声音的判断标准,这使“可见性”成为公共生活不可或缺的构成基

础甚至是公共性本身,展现出对权力进行反制的潜能[18] 。 但是也有学者对此保持警惕,以更加批判

性的视角审视社会化媒体带来的所谓可见性赋权问题。 比如,Reyes 和 Wagner 认为,维基百科虽然

提供了一个“可见性的场域” ( field
 

of
 

visibility) ,但是存在着“ 系统性不对称” ( systematic
 

asymme-
tries) ,特别是存在一个性别鸿沟,更多的是让人看到男性特别是北美和西欧的男性而非女性,导致

女性在这一可见性场域中结构性地处于从属地位,出现了“可见性分层” ( visibility
 

layers) 问题[19] 。
罗牧原则提出“悖论的可见性”的问题,即性少数者的形象再现作为一种可见性争夺对改变大众对性

少数者的污名和刻板印象有着积极作用,但这是遵循、维护而非挑战、威胁现存秩序的策略,是以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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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私领域以外生活与更加边缘群体的可见性为代价的,并非一条通往自由之路的捷径,甚至可能将

人引入歧途[20] 。
(三)可见性与残障群体的社会融合

“可见与不可见”的可见性政治问题,特别是社会化媒体时代的可见性悖论问题,启发我们进一

步思考社会边缘群体的社会排斥与社会融合问题,当少数群体没有获得可见性或者其可见性低于

“公平的可见性”的下限,就表明其被社会排斥在外了。 社会排斥( social
 

exclusion)是社会成员从社

会的、经济的、政治的以及文化的整合性系统中被排斥出去的现象[21] ,特别是基于社会经济地位、种
族、性别、性取向或残障等特定特征对某些群体进行污名化,导致其被社会排除在外而持续保持着被

边缘化的状态[22] 。 “何为社会融合”在一定程度上被“社会排斥”所定义,边缘群体需要克服重大的

社会、经济和政治障碍,以实现有意义的社会参与[23] 。
社会边缘群体的可见性争夺为其抵抗社会排斥、争取社会融合带来了新的可能路径,特别是社

会化媒体语境下的可见性赋权及数字社会融合对残障群体而言有着天然的内在关联,即社会化媒体

语境下的可见性争夺将成为其争取数字社会融合乃至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融合的一个重要前提和

可能路径[24] 。 由于社会融合并不是一个固化、静止的问题,而是一个互动、动态和双向的过程[2] ,可
见性作为社会融合的可能路径也是一个动态的甚至是递进式的过程,从认同自身逐渐递进到改变社

会现实发展,社会边缘群体通过主动向外展示自身来逐步累积公众关注度并获得可见性[25] ,从而不

断提升自己融入社会的程度。 基于上述文献综述,本研究以残障群体的可见性为研究焦点,结合社

会融合和社会化媒体等问题意识,探索以下研究问题:B 站残障 UP 主如何在社会化媒体上能动地争

夺可见性以递进式地争取社会融合? 通过这一研究问题的探索,本研究期望进一步深化理论思考:
可见性理论作为边缘群体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是为何以及如何与社会融合等其他核心问题内在关

联在一起的? 这两者又是如何在具体的社会化媒体时代背景下找到理论接合的生动语境的? 这一

具体动态的理论接合过程对可见性理论本身可以带来什么新的启发或者打开什么新的可能?

三、研究方法

B 站(全称:哔哩哔哩弹幕网)是以互动式弹幕为核心发展起来的网络视频社区,个体用户是平

台内容的主要创作者,截至 2022 年第一季度,B 站的月活用户已到达 2. 94 亿[26] 。 本研究选择 B 站

作为考察残障 UP 主展演实践的平台,主要是其提供的长视频发布、较为宽松的社区氛围等可供性资

源,为残障者带来了用自己的方式争夺可见性的机会。
本文主要采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法的研究方法。 研究者以“残障” “残疾”等相关关键词在

B 站检索相关用户后,根据其个人简介或视频内容进行进一步筛选,继而对符合研究要求的用户进

行深入的观察(视频、专栏、动态等) 。 笔者所制定的筛选标准并没有将残障类别和粉丝数量纳入其

中,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方面,不对残障类别进行特定的区分,目的是在进行研究时尽可能丰富

样本的多样性,可以对不同残障类别的残障者对数字技术期待以及其所采取的不同实践策略进行考

察;另一方面,残障者在粉丝数量上的差异与他们在现实生活所处的境遇具有相似性,极少数的残障

者能够获得相对多的关注,大部分的残障者依旧处于“可见和融合的标准线”之下,因此本研究不以

粉丝数量为筛选标准的目的在于保持研究对象及其经历的差异性。 总的来说,本文研究对象的选取

符合在该视频平台进行实践活动的残障群体的特征,这有利于对残障者的媒介实践进行较为全面的

考察。
自 2021 年 10 月 15 日至 2022 年 10 月 9 日,本研究对 41 位残障 UP 主的社会化媒体展演实践进

行了观察,并对其中 21 人(详见表 1)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访谈采用语音和文字两种形式,语音访

谈时长在 60 ~ 90 分钟,文字访谈时长在 120 ~ 15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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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受访者信息(数据截至 2022 年 10 月 9 日)

编号 性别 残障类别 粉丝数 编号 性别 残障类别 粉丝数

S1 男 肢体 460 S12 女 肢体 6682

S2 女 视力、肢体 13000 S13 男 肢体 654

S3 男 肢体 1535 S14 男 视力 641

S4 女 肢体、言语 25000 S15 男 视力 1393

S5 男 视力 3407 S16 女 肢体 890

S6 男 肢体 1070 S17 男 肢体 18000

S7 女 肢体 504 S18 女 视力 1069

S8 女 视力 1341 S19 男 视力 1128

S9 男 肢体 633 S20 男 视力 720

S10 男 肢体 45 S21 女 肢体 8

S11 女 肢体 2450

　 　

四、进行自我展演:私人体验进入公共领域

在众多视频平台中,残障 UP 主有意识地选择 B 站这一社会化媒体平台,并希望能够通过自身的

真实展演来突破“公与私”之间的界限,从而为残障群体打开融入社会的突破口。 社会化媒体消解了

生产与消费的界线,使用户成为消费生产一体化的“产消者” ,并且他们可以通过能动性的展演实践

进行文化的生产和再生产,以自我表达、自我演绎和自我阐释。 在这个过程中,呈现“真实自我”不仅

成为残障 UP 主衡量理想展演的标准,更成了其争夺可见性的首要策略。 这是残障社会融合的一个

基本起点,残障群体出于融入社会的期待开始进入公共领域,以他们自身对真实性的主观标准为基

础建构的残障形象有机会进入大众视野,进而切实地拉近残障者与社会之间的距离。
B 站这一社会化媒体平台是残障 UP 主进行自我展演的环境前提,这种环境是动态的、由用户自

己塑造的相对舒适空间[27] 。 从个人主观期待来讲,残障 UP 主不仅能感知到平台带来的可见性机

会,也对这一机会充满期待,并且将输出个人观点、与他人进行有效沟通作为他们希望通过展演实践

实现的目标之一。 受访者 S6 发布过多期与残障歧视相关的内容,他希望能够在这些方面与他人进

行讨论:“我做视频是这样的,我更多的是希望大家能听到我的观点,听到我的声音……我更多希望

的是跟大家的一种思想交流或者碰撞。”为了能够实现自我展演的目标,残障 UP 主们会从平台用户

特征、视频时长等方面对平台进行筛选,以此来保证能够获得理想的展演空间。 对于受访者 S5 来

说,B 站高素质、年轻的受众意味着能够进行平等的交流:“你都能发现 B 站年轻人的素质会高些,有
些问题你和他讲,他能理解。”而受访者 S20 更加看重 B 站的视频时长,因为长视频能够让他有足够

的时间进行展演:“我之所以选择在 B 站发视频,是因为 B 站可以发长视频……就比如说你要跟人解

释盲人怎么用电脑、怎么上网,你用 15 秒真的说不完,就算它最长一分钟,那也说不完。”因此,B 站

作为一个以长视频为主、年轻受众群体聚集、更新节奏相对较慢的社会化媒体平台,整体上与残障

UP 主的期待比较匹配,正如受访者 S17 解释的:“在这上面节奏更慢,导致我们本身受限于身体的原

因而(制作、更新视频)节奏慢的人能有更好的发挥。”
因此,在 B 站上残障 UP 主能够较自由、充裕、全面地围绕个人主题进行展演,向观者展示真实自

我、表达自己观点。 但是,其中的真实性作为一种相对状态,其评判标准也与外部评价有关[28] ,而残

障 UP 主对自我展演内容的设置更多是以个人对于真实性的定义和想象为标准,受访者 S5 表示:“有

段时间是真想做网红,我就会去研究大伙儿对啥感兴趣,对啥不感兴趣。 但现在就我想发啥就发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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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视频就当作自己分享的一种途径和工具了。”围绕着“以我为主”的真实性标准,残障 UP 主往往重

视视频平台的记录和分享功能,其视频内容多以残障知识科普、日常生活分享、涉残观点分享为主。
其中,残障知识科普包括不同种类残障介绍、辅助设备使用、康复经验分享等,这类视频受众主要是

其他残障群体,比如毕业于体校、接受过专业运动训练的受访者 S9 表示:“因为我是学体育的,我看

到好多瘫痪的人,大多数都是不太能动的或者是不锻炼的,我就想着教他们怎么锻炼。” 而受访者

S12 则是受到了“轮友群”中经常讨论话题的启发,选择分享自己使用轮椅的经验:“其实我的视频主

要的话是想讲一些小技巧,包括如何使用轮椅、如何转移洗澡,然后就是关于一些锻炼的技巧,希望

可以让更多的轮友看到吧。”日常生活分享包括无障碍出行测评、兴趣爱好分享、才艺展示和美食分

享等。 受访者 S18 表示计划后续做一些与二次元文化相关的应用测评:“就是因为希望到时候如果

有像我一样的人,就很喜欢二次元的,很希望这些他们能够用上,还有就是官方看见之后能稍微地改

进一下。”涉残观点分享则主要围绕歧视、反歧视、污名化、反污名化等问题展开。 受访者 S2 希望能

够通过自我展演来消解社会中的“脑瘫”污名化现象:“就有一些人的误解是认为我们这个病是有智

力问题的,脑瘫这个词已经被污名化了一段时间了,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骂人的词汇了。 但我可以

很大方地对陌生人承认我这个病就是脑瘫,就觉得没必要这么污名化一个病了。”由于不同群体对残

障的了解程度不同,同样的视频对不同的观看群体起到了不同的作用,对于非残障群体以及与 UP 主

不同残障类型的群体来说,上述三大主题的视频都具有较强的科普性质。 这使得个体的私人残障经

验能够通过加深他人了解这一方式进入公共领域,成为公众可以讨论的议题,如受访者 S5 表示:“其

实有些时候还是想让大伙儿去关注这些(残障)方面。 我之所以发答疑视频和日常生活,是因为发现

很多人不了解这个(残障群体) ,就想着给他们普及知识。”
残障 UP 主对于视频内容真实性的判断主要基于个体的主观定义,这一真实性的标准主导了展

演视频的生产。 但他人对于视频是否真实的评价直接影响到私人经验能否进入到公共领域,在这种

情况下,直观的身体呈现成了残障 UP 主简单有效的证明方式。 传统的大众传播时代,传播主要被视

为一种精神的交往,身体作为特殊媒介所扮演的角色常被忽略[29] 。 社会化媒体平台使得个体可以

发挥能动性成为传播主体,使身体的重要性被突显出来,成为一种“行动场域” ( sphere
 

of
 

activi-
ty) [30] ;实际上,身体扮演着承载一切身份重要场所的角色,自我也需要在身体之上被书写出来。 因

此,残障 UP 主发布的多数视频都会直观呈现出他们的身体及辅助设备,并在个人简介或是视频简介

中清楚写明身体状况,这一直观呈现既符合残障者对于真实性的定义,也符合观者对于真实性的判

断,使肉眼可见的身体成了双方判断真实性的共同标准。 如受访者 S2 解释:“一开始是因为跳舞视

频的话,我觉得我可能没看镜头,肢体协调性也会很差,我觉得我在简介上写明白,他们可能就会比

较清楚地知道是怎么回事。”与之相反的是,没有选择或是无法进行身体呈现的残障 UP 主则有较大

的概率会被认为不具有真实性,比如受访者 S19 作为一个视障者在视频中无法直接呈现出残障的身

体,因此受到了质疑:“我在 B 站发录屏视频之后就有个人觉得我是假盲人,原因就是我会玩梗。 对

方认为就是说盲人因为那个没看过画面,觉得不可能我懂那个梗。”
由此可见,以社会化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介技术带来了可见性机会,这为包括残障者在内的社会

边缘群体打开了迈入公共空间并成为叙事主体的突破口[16] ,正如受访者 S17 所说:“2019 年我开始

意识到,我可以去创造一个可以与他人共同长期持有的这么一个(关于残障的)共同话题,所以我才

来做视频。”诚如阿伦特所言,“公共”一词意味着“在公共领域中展现的任何东西都可为人所见、所
闻,具有可能最广泛的公共性” ,而且这种“为人所见”能够使得“事物可以从被遮盖的存在的阴影中

走出并一展风貌” [31] 。 通过在视频中呈现真实的自我,公共领域中的残障者不再被遮蔽,他们获得

了“被看见”的可能性,然而这仅是他们进行社会融合的第一阶段,为了不断提升融入社会的程度,残
障 UP 主还需要使用其他策略来争夺更高层面的可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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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构积极话语:多元形象吸引公众关注

残障 UP 主通过社会化媒体进行自我展演将个体私人经验带入公共领域,争夺到自身被看见的

权利且被呈现出来,使原本的“不可见”变得“可见” ,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融合[32] ,但是这是非常

基础的或者说是主观意愿上的,是其主动希望“被看见” 。 由于社会融合是一种动态行为过程,残障

者要能够与他人和周围环境保持着持续不间断的互动[33] ,才能在客观上保持一种与社会的持续性

互动。 这就需要残障者通过可见性争夺来使其获得一定规模的关注度,进而真正实现被更大范围的

视野所关注。 为此残障 UP 主需要在平台算法与审核机制的限制下,通过积极的话语建构来塑造多

元的形象,对抗社会刻板印象甚至是污名,并在此基础之上提高公众对于残障群体的关注度。
在探究残障者为何以及如何建构积极话语之前,我们需要先对影响他们策略选择的平台因素进

行分析。 在社会化媒体时代,这种关注度不仅是被媒介所包裹的,更是被算法所包围的,即可见性被

算法高度中介化,“算法能够赋予用户身份并与现实的‘社会位置’相勾连” [34] 。 残障 UP 主的自我

展演实践依托于社会化媒体平台展开,其关注度和可见性便也受到平台算法及其流量逻辑的控制。
首先,由于“算法黑箱”的存在,他们无法清楚地了解平台具体的算法推荐和引流规则。 受访者 S17
分享了自己的相关经历:“我有几期关于残障者的游戏视频是没有办法绑上创作推广的……说是话

题比较敏感。”其次,社会化媒体平台对于视频内容的审核机制也影响到残障 UP 主可能获得的关注

度,一旦内容被审核为不符合社区规定,视频将无法发布。 受访者 S19 表示:“有一个吐槽无障碍相

关问题的视频,可能是吐槽得过于激烈吧,根本就没有审核通过……都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自己

都不清楚。”实际上,无论是算法规则还是审核标准对于残障 UP 主来说都是模糊的概念,视频审核

对于残障 UP 主来说也是类似“算法黑箱”的“审核黑箱” 。
基于对算法规则和审核机制的揣摩式解码,残障 UP 主意识到了社会化媒体平台对于非正能量、

消极、负面内容的限制,因此有意识地采取建构积极话语的策略,来塑造面对负面事件能够保持乐观

态度的个人形象,以避免出现其视频无法被看见或是不能进入平台更大流量池的问题。 话语不仅是

对抗的场所与工具,更是一种“策略装置” [35] ,相关话语主体可以借其实现自己的权利目的,残障 UP
主正是将正能量的积极话语作为争夺可见性的一种策略和工具。 首先,残障 UP 主往往围绕个人经

验展开叙述和展演,降低对传统残障权力结构的挑战程度,以此“躲避”平台算法与审核的限制。 比

如受访者 S17 解释道:“如果你的视频的重点是在说出一些缺点……这个时候就会被限流,那么你只

能换一种方式,把话题拐到自己身上,无论如何都要把视频的主题表述成自己的励志故事去说明。”
其次,如果个人经验中涉及其他相关方,残障 UP 主往往也会避免对其进行单一负面评价以规避其投

诉带来的视频下架风险,受访者 S19 的视频内容便体现出这一积极话语策略:“我也会讲一些无障碍

相关的问题,但是我可能会选择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一种好的方面与坏的方面一起放着讲,进行一个

对比……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策略。”最后,残障 UP 主还需要避免在视频中传达自己的消极情绪,
因为抒发消极情绪会给个人账号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甚至是被封号的风险。 受访者 S9 就表示:“因

为怕封号,我也不敢发泄我的那些不好的情绪。”受访者 S19 也有着相似的观点:“我在网络上的言行

肯定是要注意的,也不能去影响别的一些什么东西,所以说我会尽量控制好自己,控制好自己的情

绪。”基于上述三种策略考量,残障 UP 主建构出一套积极的话语来降低平台算法与审核带来的潜在

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也使自己成为掌握“被他人看见”的权利主体。
在此基础上,残障 UP 主还能通过积极话语实现“以自己的方式被他人看见” ,对现实社会开始

做出回应并产生影响。 实际上,话语作为一种目的性的建构力量,其形成、散播、转换、合并等过程势

必会影响一系列的社会文化因素[36] 。 残障 UP 主普遍认为社会传统的弱者形象以及或悲惨或励志

的话语阻碍了社会公众对残障群体的理解,对此受访者 S1 表示:“我想向大家展示一个普通又平凡

的残疾人最真实的样子。 谁说残障者就一定要坚强? 就必须励志? 而且现实中励志的真有那么多

吗? 我觉得要做这类 UP 主,还是返璞归真比较好一些。 我感觉我们这个社会需要励志,但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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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血式’那种励志。 我认为普通人努力生活的样子也是一种励志。”因此,残障 UP 主往往选择采用

积极话语来介绍真实自我、输出个人观点、展示兴趣爱好与个人才艺等,策略性地展现出具有多样性

的残障个体形象,并希望随着展现的内容越来越多样,公众对于残障群体的认识也逐渐丰富。 受访

者 S11 表示:“我想要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视频的原因是希望可以通过新媒体的传播方式,让更多的公

众能够了解残障群体,因为很多时候非残障者,并不是不理解残障者的生存的境况以及各种各样的

问题,他只是不了解而已。”
无论是应对平台算法与审核机制的可见性规范,还是残障者对于自身形象的可见性期待,积极

话语建构还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个体残障 UP 主在可见性政治中形成群体或者共同体,这打破了以

往社会中存在的认为残障者总是封闭和孤单的刻板印象。 同时,“可见性的政治创造了‘群体中的个

体’ ( individuals-in-the-group) ” [8] ,这使得传统被遮蔽的个体残障问题成为群体残障议题而获得更多

公众关注度。 首先,残障 UP 主之间会相互联系结成临时性的共同体,为彼此提供一定的情感支持,
也会相互关注、点赞、评论、转发,以此来提高彼此“外置的可见性指标” [37] 。 受访者 S12 就是在同为

残障 UP 主的阿朱及其群友的陪伴下度过了生活中的许多时间:“我现在和阿朱(化名) 也应该算是

半个好朋友了吧,我们主要聊的也是关于生活方面的内容,我现在会在阿朱的那个粉丝群里和他们

一起玩游戏。”一些残障 UP 主甚至能够通过互相分享视频制作经验、联合投稿等方式进一步结成长

期的行动共同体,受访者 S8 就与其他 UP 主结成了行动共同体:“我的一个残友她也是 UP 主,然后

我沾到了她的粉丝的光,她的粉丝明明就只是她的粉丝,然后她却愿意在她的粉丝群里安利我。 因

为都在粉丝群里面,她的粉丝也会给我充电。”其次,残障 UP 主的观众、粉丝之间也会结成共同体,
为其提供情感和物质支持,甚至是现实生活中的帮助,并且随着互动的增多与了解的加深,粉丝对于

残障相关问题也会做出态度与行为上的转变。 受访者 S2 与其粉丝的联结便比较紧密:“我觉得大家

真的好爱我。 我刚刚换了麦,就没有钱换电脑,然后我直播间的人,大家就一起给我捐了一台新电

脑。 我会和我直播间里的粉丝分享我的日常。 他们听了之后,他们也会有些改变,他们会跟我说,以
前他们也会到处停车,但是自从认识了我就会很注意不要去停在盲道上。”

整体上,尽管社会化媒体平台使得可见性充满了“平权化”与“草根化”的色彩,但边缘群体依旧

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来争夺可见性。 因此,残障 UP 主需要更加能动地建构积极话语来应对平台算法

与审核机制对于残障相关视频的要求,争夺“被他人看见”以及“以自己的方式被他人看见”的权利,
同时也连接并延伸个体的社会关系,联结成各种临时或长期的共同体以争取和累积更高的公众关注

度和能见性。 而在高度媒介化的社会中,可见性的逐步提升意味着残障相关议题的公共性也在逐步

提高,通过保持与他人的持续互动,带来了残障 UP 主周边环境的直接改变,这也意味着他们迈入了

社会融合的第二阶段。

六、设置公共议题:推动实质性的社会改变

残障 UP 主从改变残障形象到改变自身周边环境,递进式地追求更加包容的社会环境,并在此基

础进一步设置公共议题以推动实质性的社会改变。 这一追求社会融合的过程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
是因为可见性争夺使边缘群体得以进入一个通过可见性、可达性及集体性进行交流的公共领域[6] 。
具体而言,部分残障 UP 主通过持续参与公共讨论积累了一定的流量基础,因此获得了设置公共议题

或者影响公共辩论的机会,并推动残障群体进入更加广泛的社会参与之中,从而可能解决身份政治、
阶级和贫困等一系列现实问题,促成实质性的社会改变,以实现更高层次的社会融合[38] 。

首先,社会化媒体带来的可见性能够帮助残障群体转变、适应融入媒介社会乃至现实社会后的

心态。 当残障 UP 主获得“公平的可见性”进入公共领域成为可见性主体时,也随之成为被他人看见

的个体,而被何种类型的群体看见是社会化媒体时代可见性主体无法完全控制的问题。 实际上,残
障 UP 主在发布视频或是直播后会收到褒贬不一的评价,受访者 S5 表示这些评价磨炼了他的心态:
“主要是我自打拍视频以后,我现在性格特别的好。 有人是不理解你的或者是他就觉得你就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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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开始就会真的很生气。 我现在心态特好,爱看就跟他聊了几句,如果实在聊不通,直接拉黑删

除。”并且,面对负面或是带来困扰的评价,他们不会选择以不再发布视频的方式来逃避,而是将这类

经历视为“社会化”的学习经验,并将这些经验运用在后续的社会交往实践中。 受访者 S17 表示:“发

视频之后我的性子更得沉稳了吧,也因为我有了各层次上的社交,跟前辈、跟身边的朋友、跟一些和

我有共同志愿的朋友,还有一些商业合作伙伴,需要频繁地交接下去,那我整个人的这个面貌肯定是

跟以前涉世未深的时候是截然不同的。”并且,随着个人心态的转变和社交能力的提升,残障 UP 主

们参与到社会议题公开讨论的意愿也在提升。 他们重点关注与社会边缘群体有关的话题,并将个人

生活经验作为原始事件的延伸内容加入话题分享中,以此来提高公共议题中“残障”的出现频率;具
体的视频内容常以反对刻板印象、反对歧视等视角为切入点。 受访者 S4 结合个人情况在“病媛”事

件讨论度最高的一段时间发布了一个相关动态来表达她对边缘群体刻板印象甚至污名化问题的看

法。 在她看来:“就可能和脑瘫是一样的,明明可以用更直接的方式去表达,为什么要用原来比较专

业的词语或是比较中性的词语去表达呢。”
其次,残障 UP 主可见性的提高也使得他们有机会参与由社会官方账号发起的残障相关活动之

中,实现在更大的流量池中设置残障议题。 B 站作为国内知名的 ACG(漫画,动画,游戏)文化社区,
多数电子游戏厂商都会在其中建立官方账号,来发布游戏宣传视频、举办游戏推广活动以及与游戏

玩家进行互动。 其中围绕游戏进行的推广常以举办活动、水友赛、素人比赛等形式展开,这恰好给关

注游戏、二次元文化的部分残障 UP 主带来了参与活动的机会。 2022 年 5 月 19 日全球无障碍宣传

日,B 站便与拳头游戏、腾竞体育、LPL
 

Cares 联合举办了主题为“无障·爱电竞”的残障人士电竞对

抗赛,由两支残障人士组成的战队进行对战。 受访者 S14 在参加比赛前发布了多个与英雄联盟游戏

相关的视频,在他看来,这是他能够获得参加比赛机会的重要原因:“就像我之前发了英雄联盟的视

频,然后他们官方看到我,就私信我,问我要不要参加比赛。 如果我没有在 B 站上面发视频的话,可
能就参加不了那个比赛。”并且,这类社会官方主体发起的活动因带有公益性质,能够降低残障相关

议题无法通过审核的风险,从而提高残障 UP 主和残障议题能获得的“流量潜力” 。 在受访者 S17 看

来:“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角度,从一个电子竞技官方的角度去主动地介入残障相关的话题。 并

且,这个涉及残障的活动不属于敏感话题,因为这个活动意义本身就是公益,会获得它该有的推流。
所以这种路线是现在大家都比较认可的,我们也有很多残障的朋友在努力往这方面靠拢,我觉得这

个是比自己闷头发视频,然后还要想办法对付审核,那要来得科学得多。”尽管这类活动无法直接给

广大残障群体带来现实层面的转变,但却是将残障议题带入更大流量池的重要一步,而这也是后续

持续实质性社会改变的重要一步。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持续参与公共讨论带来了在更大范围内设置公共议题的机会,使得部分残

障 UP 主的可见性争夺最终能够落实到推动外部环境特别是无障碍建设的实质改变上,从而真正在

现实社会中深化残障群体的社会融合。 比如残障 UP 主“大程子好妹妹”对上海市公交车的无障碍

进行了测评并拍摄 vlog 视频,之后将视频和观者意见作为证明材料通过人民建议渠道提交无障碍优

化的相关建议,这份建议被采纳后还被评为当年的市政好声音[39] 。 这起了很好的示范效应,使推动

无障碍建设成为很多残障 UP 主发布视频争夺可见性的重要目的,受访者 S8 表示:“我作为一个 UP
主一直有一个目标,就是我想做无障碍,虽然说可能我现在觉得我的声音很小、我的力量很小,但是

从我一开始做视频,我就想万一我火了,万一我也成为几十万粉的大博主了,可能我到时候有四五十

万粉丝,然后我说某些地方的无障碍不好,可能我的声音就会被人听见。”并且,已有的成功案例能够

让残障 UP 主更加相信社会化媒体可见性的力量,受访者 S12 表示:“大程子她有一期讲轮椅上公交

车的问题,她提出了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意见就被相关部门给收录了,我记得她还上了电视。 其实

这就可以让更多人可以发现我们,我们就能得到一些关注,然后得到一些帮助。”同时,随着残障群体

的无障碍需求被越来越多人看到,社会中也便出现了主动关注其需求的变化趋势,比如有无障碍建

设者在进行相关优化时会主动将残障者的使用体验纳入参考,受访者 S19 便表示:“我有收到过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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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员的私信,就是问我一些无障碍相关的话题,比如说验证码哪些对我们来说比较方便,哪些对我

们来说不方便。”
由此可见,残障 UP 主基于社会化媒体的可见性争夺,一方面有利于其社会融合的主观感受和社

交心态的磨炼,并推动其公开参与社会议题讨论以及在更大流量池中设置残障相关议题,另一方面

也推动了社会客观环境的改变特别是无障碍建设的完善。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进一步模糊“公” 与

“私”的界限,将被传统社会排除在公共利益之外的个体事务带入公共领域和公众视野。 使自身成为

可见的主体并能够为自己与所属群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领域平等发声和设置议题,以保持与广

泛社会群体的持续互动,至此他们通过可见程度的累积逐步完成了社会融合的三个阶段。

七、结语

长期以来,残障群体在全世界的官方发展方案和主流媒体报道中都处于“大部分不可见” ( large-
ly

 

invisible)的状态,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主流社会对残障群体的刻板印象、偏见甚至是歧视,并塑

造出一个对残障群体不公平的霸权式话语和权力结构。[40] 社会化媒体平台以其特别的视觉可供性

为残障群体的可见性争夺提供了特殊的机会,使其可以通过呈现真实自我、建构积极话语和设置公

共议题去争取新的可见性政治。 “可见性政治” 本质上是一种“ 承认的政治” ( politics
 

of
 

recogni-
tion) [41] ,而“社会承认是内嵌于可见性场域的……对能见性的寻求许多时候是对社会承认的寻

求” [3] ,也正是这种社会承认或者说承认的政治促进了社会融合,改变了“少数群体与主流社会之间

的关系” [3] 。 残障 UP 主争夺可见性的过程是其不断提升社会融合程度的过程,并且呈现出递进式

的动态特征。 在他们的媒介实践中,通过视频呈现出的真实自我,将个体对融入社会的期待带入外

部社会,这是他们进行社会融合的第一阶段。 由于社会融合在很大程度上是主观建构的[42] ,在后两

个阶段中,残障 UP 主需要通过积极的话语和残障议题来保持与广泛社会成员的持续互动,在进一步

提升残障者融入感的同时,推动更加实质性的社会改变[33] 。
总的来说,在媒介化社会中,各个领域和层次的社会进程已与媒介密不可分,各种类型的社会互

动也主要通过媒介形式进行表达,微观实践层面的互动开始强调视觉呈现、情感想象、戏剧性等[43] 。
在媒介逻辑的影响下,可见性已不再是残障群体争夺的最终目标,变得可见成为残障个体或群体参

与社会的必要条件之一,通过遵守媒介原则的实践所获得的“公平的可见性” ( fair
 

visibility)仅是他

们进入公共领域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残障者受到的关注度越高,他们继续通过媒介实践逐步提升

社会融合程度的可能性越大。 本文将上述通过争夺可见性来实现提升社会融合程度的路径概括为

“可见性作为递进式社会融合” ,这一特殊路径对于任何被社会排斥而需要社会承认的边缘群体而

言,可能都是有参考价值的。 传统社会融合研究主要是关注政治、政策、经济、文化等客观层面的融

合,或者关注人际、心理、情感等主观层面的融合[44] 。 而可见性不仅在传统层面之外打开全新的融

合维度,还打通了客观与主观的樊篱,使社会融合真正成为一个互动、动态和双向的过程,而且,由于

能见度的可累积特征,可见性也成为社会融合递进式的一个现实路径。 不过,不同群体也有种族、阶
级、性别、年龄、收入水平和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差异,特别是同时面临着技术差异或不平等的问题。
因此,不同群体各自递进式社会融合的可见性争夺路径需要兼顾各群体自身的特殊性及其所处的社

会语境,特别是要注意不能以剥夺或者牺牲更边缘群体特别是陷入数字不平等的个体或群体的可见

性为代价。 这为后续研究留下了一系列问题:面临数字不平等问题的更边缘群体如何被看见? 更多

不同类型的边缘群体如何以差异性策略获得可见性? 可见性政治内部有何复杂性特别是不平等不

公正的问题? 可见性政治又可能带来什么新的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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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or
 

a
 

long
 

time,social
 

marginalized
 

groups,including
 

disabled
 

groups,have
 

faced
 

the
 

plight
 

of
 

“ invisibility” ,which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ource
 

of
 

their
 

social
 

exclusion. The
 

visual
 

affordability
 

of
 

social
 

media
 

platforms
 

brings
 

visibility
 

empowerment
 

and
 

provides
 

special
 

opportunities
 

for
 

disabled
 

groups
 

to
 

compete
 

for
 

visibility.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visibility
 

of
 

disabled
 

groups,and
 

based
 

on
 

participatory
 

obser-
v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s,it
 

is
 

found
 

that
 

disabled
 

UP
 

owners
 

at
 

station
 

B
 

mainly
 

use
 

two
 

strategies
 

for
 

visibility:“ presenting
 

their
 

true
 

self”
  

and
 

“ constructing
 

positive
 

discourse”
 

to
 

achieve
 

access
 

to
 

the
 

public
 

domain
 

and
 

the
 

purpose
 

of
 

accumulating
 

public
 

attention,and
 

then
 

“ setting
 

public
 

issues”
 

to
 

promote
 

sub-
stantive

 

changes
 

at
 

the
 

social
 

level
 

and
 

further
 

integrate
 

into
 

th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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